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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验收项目概况
	建设项目名称
	生猪屠宰线建设项目

	建设单位名称
	咸阳元康屠宰有限公司

	建设项目性质
	新建 改扩建√   技改  迁建

	建设地点
	秦汉新城正阳街办北舍村泾渭大道西侧200米

	环评时间
	2019年2月
	开工时间
	2015年3月

	竣工时间
	2015年7月
	现场监测时间
	2019年5月23日~25日
2019年5月30日~31日

	环评报告表 审批部门
	陕西省西咸新区秦汉新城行政审批与政务服务局
	环评报告表   编制单位
	临沧尚德环境技术有限公司

	环保设施   设计单位
	/
	环保设施      施工单位
	/

	投资总概算
	2600万元
	环保投资总概算
	5万元
	比例
	0.19%

	实际总投资
	2600万元
	实际环保投资
	5万元
	比例
	0.19%

	验收监测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5 年1月)；
(2)《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2005年04月01日）；
(3)《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指南 污染影响类》（生态环境部公告2018年第9号）；
(4)《关于发布求<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的公告》（国环规环评[2017]4 号）；
(5)《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处置场污染控制标准》(GB 18599-2001)；
(6)《咸阳元康屠宰有限公司生猪屠宰线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临沧尚德环境技术有限公司，2019年2月）；
(7) 秦汉审服准〔2019〕58号，陕西省西咸新区秦汉新城行政审批与服务局关于咸阳元康屠宰有限公司生猪屠宰线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2019年3月29日）；
(8) 咸阳元康屠宰有限公司提供的其它相关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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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收监测评价标准、标号、级别、限值
	固废标准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执行《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处置场污染物控制标准》（GB18599-2001）及2013修改单中的相关规定；危险废物执行《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2001）及2013修改单中的相关规定。



























续表一 项目基本情况
	1、工程基本情况
项目名称：生猪屠宰线建设项目
建设性质：扩建
建设单位：咸阳元康屠宰有限公司
建设投资：2600万元
地理位置及平面布置：秦汉新城正阳街办北舍村，地理坐标为北纬34°27'36"，东经108°50'24"。（项目地理位置图见附图1）。项目北侧、南侧和东侧都是农田，西侧为荒地和养牛场（项目四邻关系图见附图2）。 
本次验收范围：本次验收仅对环评及其批复范围内的建设内容及其相应配套设施进行验收监测。验收监测期间，相关环保设备均正常运行。
2、工程建设内容：
咸阳元康屠宰有限公司投资2600万元在秦汉新城正阳街办北舍村泾渭大道西侧200米建设“生猪屠宰线建设项目”。项目总占地面积12942m2。主要是进行生猪屠宰。主要建设内容见表1-1。
表1-1  项目建设内容
	名称
	工程内容

	
	环评内容
	实际情况

	主体工程
	屠宰二车间
	年屠宰3万头生猪生产线，建筑面积1500 m2，地面采用混凝体结构并设有排水通道和2%斜坡
	年屠宰2.8万头生猪生产线，其它一致

	
	二车间待宰圈
	建筑面积1000 m2，顶部敷设钢结构遮雨棚，地面采用混凝体结构并设有排水通道和2%斜坡
	

	公用工程
	供水
	依托厂区自备水井
	与环评一致

	
	供电
	有当地电网输入场内，经变压器分配给各用电单位
	与环评一致

	
	热水
	采用1.0t/h燃油锅炉供给
	与环评一致

	
	排水
	实行雨污分流，项目污水经厂区管道进入沉淀池
	与环评一致

	辅助工程
	综合办公楼
	利用原有，2栋，2F，总建筑面积1200m2
	与环评一致

	
	检疫室
	利用原有，进、出场各一个，每个面积20 m2
	与环评一致

	
	冷库
	1座，建筑面积800 m2
	与环评一致

	
	隔离圈
	利用原有，建筑面积40 m2
	与环评一致

	
	急宰间
	利用原有，建筑面积10 m2
	与环评一致

	
	焚烧间
	利用原有，建筑面积10 m2
	与环评一致

	
	固废暂存间
	利用原有，建筑面积100m2
	与环评一致

	
	锅炉房
	建筑面积50m2
	与环评一致

	
	检验室
	利用原有，建筑面积20 m2
	与环评一致

	储运工程
	一般固废暂存间
	位于厂区北侧，猪毛、猪下脚料、肠胃内容物等一般固废暂存于此
	与环评一致

	
	危险废物暂存间
	位于厂区北侧，占地10 m2
	与环评一致

	环保工程
	废水
	生活污水经化粪池处理后与其它废水经场内污水处理站处理后暂存于废水贮存池，用于周边果园灌溉
	与环评一致

	
	废气
	项目屠宰车间新增2台排风扇，降低恶臭浓度，厨房油烟经油烟净化器处理后达标排放，焚烧炉和锅炉使用符合国际优质0≠柴油，焚烧炉产生的废气经设备自带的陶瓷水膜除尘器处理后排放
	项目未建食堂，无厨房油烟产生

	
	固体废物
	一般工业废物
	项目运营期产生的猪粪、污水处理设备产生的污泥收集后作为农肥利用，猪毛、猪下脚料、肠胃内容物暂存于固废暂存间，收集后外售
	与环评一致

	
	
	生活垃圾
	袋装收集，定期由环卫部门统一清运
	与环评一致

	
	
	危险废物
	焚烧残渣暂存于危废暂存间（10m2），定期用于肥田
	焚烧残渣暂存于危废暂存间，定期交由陕西新天地固体废物综合处置有限公司处置

	
	噪声
	生产设备选用低噪声设备、围墙隔声、绿化降噪、安装减震基座等措施降低噪声
	与环评一致


项目主要生产设备见表1-2。
表1-2  主要生产设备一览表
	序号
	名称
	数量
	扩建前后增减量（台）

	
	
	扩建前（台）
	扩建后（台）
	

	1
	麻电器
	1
	2
	1

	2
	提升轨道设备
	1
	2
	1

	3
	液压刨手机
	1
	2
	1

	4
	劈半机
	1
	2
	1

	5
	通风机
	2
	4
	2

	6
	半封闭制冷压缩机
	1
	2
	1

	7
	锅炉
	1
	2
	1

	8
	检验设备
	1
	1
	0

	9
	污水处理站
	1
	1
	0

	10
	无害化焚烧炉
	1
	1
	0


项目主要产品方案见表1-3。
表1-3  主要产品方案
	产品名称
	单位
	年产量
	备注

	
	
	环评扩建生产能力
	实际扩建生产能力
	

	主产品
	分割肉
	t
	897
	852
	年生产天数300天，每天工作8小时

	
	白条肉
	t
	597
	567
	

	副产品
	猪骨
	t
	252
	239
	

	
	猪血
	t
	45
	43
	

	
	板油
	t
	30
	28
	

	
	猪头、猪尾
	t
	300
	285
	

	
	猪蹄
	t
	30
	28
	

	
	内脏
	t
	270
	257
	

	
	猪皮
	t
	240
	228
	


原辅材料及能耗见表1-4：
表1-4  主要原辅材料及能源消耗
	项目
	序号
	名称
	年消耗量

	
	
	
	环评量
	实际量

	原辅材料
	1
	生猪
	3万头
	2.8万头

	
	2
	纸箱
	5t
	4.8t

	
	3
	塑料袋
	3万套
	2.5万套

	能源
	1
	制冷剂R22
	10kg
	8kg

	
	2
	0≠轻柴油
	24t/a
	20t/a

	
	3
	用电
	15万KWh/a
	10万KWh/a

	
	4
	新鲜水
	22546m3
	21500m3











表二 主要工艺流程及产物环节
	主要工艺流程及产物环节：
本项目具体工艺流程
[image: ]图2-1  生产工艺流程及产污节点
屠宰、分割生产工艺流程：
①宰前准备：活猪进场，经检疫合格后送入待宰车间停食静养12～24h，宰前3h充分喂水(最好是盐水)，以利于宰后胴体达到尸僵时能降低pH值，抑制微生物的繁殖，防止胴体被污染。
②宰前检验：宰前检验的目的是通过检疫、检测，以控制各种疫病的传入和扩散，减少污染，维护产品质量。对于检验不合格的生猪（或产品）进行无害化处理，其无害化处理方式、处理设施及防治措施严格按照《畜禽病害肉尸及其产品无害化处理规程》(GB/T16548—1996）等相关规范进行。
③电致昏：在人工麻电器两端分别蘸盐水，在猪头颞颥区额骨与枕骨附近进行麻电。
④刺杀放血：从麻电致昏到刺杀放血时间不得超过30s，刺杀放血刀口长度约5cm。沥血时间不得少于5min。
⑤浸烫脱毛：放血后的猪屠体用清洗机冲淋，清洗血污、粪污及其它污物。按屠体大小、品种和季节差异，控制水温在58～63℃，浸烫时间为3～6min不得使屠体沉底、烫老。然后经机械脱毛、人工刮毛、冲淋后的猪屠体作头部和体表检查，在每头屠体的耳部或腿部外侧，用变色笔编号。
⑥开膛、净腔：本项目采用人工开膛、净腔，将内脏取出分别进行整理清洗，并清洗去除了内脏的肉体。
⑦整修、复检：按顺序修整腹部，修割乳头、放血刀口，割除槽头、护心油、暗伤、脓疮、伤疤和遗漏病变腺体，去净残留绒毛及长短毛。修整后的片猪肉应进行复检，合格后割除前后蹄，加盖检验印章，计量分级。
全部屠宰过程不得超过45min，从放血到摘取内脏，不得超过30min，从屠体编号到复检、加盖检验印章，不得超过15min。
⑧分割：分割加工工艺采用冷剔骨工艺，即片猪肉在冷却后进行分割剔骨。
⑨冷冻及冻结：分割冷冻猪肉冻结终温须在20h内使其肌肉深层中心温度不高于-15℃。
⑩成品贮存、运输：经检验合格的包装产品应贮存于成品库，冷却片猪肉及其分割产品应在相对湿度为75%～84%、温度为0～1℃的冷却间贮存，并且片猪肉应吊挂，肉体间距不得低于3～5cm。
表2-1 生产工艺固废一览表
	类别
	污染工序
	主要污染物

	固废
	生活垃圾
	生活垃圾

	
	一般固废
	猪粪、猪毛、猪下脚料、肠胃内容物

	
	危险废物
	焚烧炉焚烧残渣



重大变动对照
    项目实际建设情况对照环评及批复要求，依据《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指南 污染影响类》，变动情况见下表。
表2-2 项目变动一览表
	序号
	类别
	环评及批复情况
	实际执行情况
	是否属于重大变动

	1
	性质
	屠宰生猪
	屠宰生猪
	否

	2
	规模
	由原来年屠宰3万头增至6万头
	由原来年屠宰3万头增至5.8万头
	否

	4
	地点
	秦汉新城正阳街办北舍村泾渭大道西侧200米
	秦汉新城正阳街办北舍村泾渭大道西侧200米
	否

	5
	生产工艺
	扩建生猪屠宰生产线一条
	扩建生猪屠宰生产线一条
	否

	6
	环境保护措施
	待宰圈和屠宰车间会产生恶臭，通过加强车间通风、废弃物暂存于密闭空间，待宰圈喷洒植物除臭剂，并加强厂区绿化来减少恶臭，焚烧炉和热水锅炉使用的是0#轻质柴油，食堂油烟经油烟净化装置净化后排放，生活污水经化粪池处理后与生产废水一同进入厂区污水处理站处理，暂存于废水暂存池，用于周边果园灌溉，噪声主要为猪叫声和设备运行以及车辆运输过程中的噪声，通过安装减震基座，围墙隔声、绿化降噪、减少鸣笛等措施降低噪声对声环境的影响，生活垃圾收集后由环卫部门，猪粪和污水处理站产生的污泥收集后作为农肥利用，猪毛、猪下脚料、猪肠胃内容物等收集后外售，焚烧炉产生的焚烧残渣暂存于危废暂存间，用于肥田。
	待宰圈和屠宰车间新增两台排风扇，并喷洒植物除臭剂降低恶臭，焚烧炉和热水锅炉使用的是0#轻质柴油，项目未建食堂，无厨房油烟产生，生活污水经化粪池处理后与生产废水一同进入厂区污水处理站处理，暂存于废水暂存池，用于周边果园灌溉，通过安装减震基座，围墙隔声、绿化降噪、减少鸣笛等措施降低噪声对声环境的影响，生活垃圾垃圾桶收集，定期交由环卫部门处置，猪粪和污水处理站产生的污泥收集后作为农肥利用，猪毛、猪下脚料、猪肠胃内容物等收集后外售，焚烧炉产生的焚烧残渣暂存于危废暂存间，定期交由陕西新天地固体废物综合处置有限公司处置。
	否


项目变动说明:
①项目性质、地点、生产工艺均与环评保持一致，实际产能略低于环评设计，不属于重大变更。 
②项目实际未建食堂，员工在外食宿，无厨房油烟产生，减少大气污染物的排放，不属于重大变更。
③项目废气、废水、噪声均按照环评要求，措施落实到位，项目产生的焚烧残渣属于危险废物（废物代码：772-003-18），桶装收集后暂存于危废暂存间，定期交由陕西新天地固体废物综合处置有限公司处置，环评中建议产生的焚烧残渣用于肥田，实际项目产生的焚烧残渣交由有资质单位处置，更加合理且环保。不属于重大变更。
综上所述，项目无重大变更。 






表三 固废主要污染源、处理和排放情况
	1、主要污染源、污染物处理和排放
固体废物
①生活垃圾
本项目生活垃圾主要为职工办公生活产生，生活垃圾经袋装收集后，暂存于垃圾桶内，定期交由环卫部门清运处置。
②一般工业固体废物
本项目运营后一般工业固废主要为：猪粪、污水处理系统产生的污泥、猪毛、猪下脚料、猪肠胃内容物和焚烧炉残渣。猪粪当日清理收集作为农肥利用，污泥定期清理也作为农肥利用，猪毛、猪下脚料和猪肠胃内容物暂存于固废暂存间，收集后外售。焚烧炉残渣收集后暂存于固废暂存间，用于肥田。
③危险废物
本项目产生的危险废物为：焚烧残渣。由桶装收集后暂存于危废暂存间，定期交由陕西新天地固体废物综合处置有限公司处置。
具体固体废物污染源与防治措施见下表。
表3-1  固体废物污染及防治措施一览表
	属性
	固体废物名称
	环评产生量（t/a）
	实际产生量（t/a）
	实际利用处置方法
	备注

	生活垃圾
	生活垃圾
	1.5
	1
	交由环卫部门处置
	合理处置，处置率100%

	一般固废
	猪粪
	90
	80
	收集后作为农肥利用
	

	
	污泥
	3.47
	3
	
	

	
	猪下脚料
	10
	9.5
	收集后外售综合利用
	

	
	猪毛
	5
	4.6
	
	

	
	猪肠胃内容物
	20
	18
	
	

	危险废物
	焚烧残渣（772-003-18）
	0.05
	0.03
	暂存于固废暂存间，定期交由陕西新天地固体废物综合处置有限公司处置
	


2、环保设施投资及“三同时”落实情况
（1）环保设施实际投资
项目总投资2600万元，其中环保投资5万元，占总投资比例0.19%，具体环保投资情况见下表。

表3-2  项目环保投资一览表
	序号              
	污染源
	环保设施名称
	环保投资（万元）

	1
	废气
	屠宰车间排风扇
	2

	2
	废水
	污水处理站、化粪池、废水暂存池
	依托原有

	3
	噪声
	减振基座、隔声门窗等
	2

	4
	固废
	垃圾桶
	依托原有

	
	
	固废暂存场
	依托原有

	
	
	危废暂存间
	1

	合计
	--
	5


（2）固废“三同时”落实情况
表3-3  “三同时”落实情况一览表
	类别
	污染源
	污染物
	治理措施
	处理效果
	实际情况

	本项目
	固废
	生活
垃圾
	交由环卫部门统一清运处理
	处置率100%
	已建成，做到了三同时

	
	
	污泥、猪粪、猪下脚料、猪毛和猪肠胃内容物
	污泥和猪粪收集后作为农肥利用，猪毛、猪下脚料和猪肠胃内容物收集后外售综合利用
	
	

	
	
	焚烧炉焚烧残渣
	暂存于危废暂存间，定期交由陕西新天地固体废物综合处置有限公司处置
	
	


   项目固废环保设施有垃圾桶、一般固废暂存间和危废暂存间。各防治污染的措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使用，各项环保措施均已完成建设，环境影响报告表所提的各项环保措施符合“三同时”要求。















表四 建设项目环评报告表结论和审批决定
	4.1环评主要结论及建议：
4.1.1 总结轮
项目符合国家产业政策，选址合理。工程在建设和运行过程中产生废水、废气、噪声以及固体废物等，依照本环评中拟采取的防治措施对项目运行所产生的各类污染物进行处理后能够达到排放标准，对周围环境影响较小。因此，从环保角度评估该建设项目是可行的。
4.1.2环评主要要求和建议落实情况
	序号
	环评要求及建议
	落实情况

	1
	不能直接采用填埋的方式处理死猪，应进行无害化焚烧处理
	厂区设有焚烧炉，死猪进行焚烧处理

	2
	必须采取雨污分流，杜绝雨水流入污水处理站
	厂区采用雨污分流

	3
	加强厂区周围绿化
	厂区空地种有绿植

	4
	加强环保宣传教育工作，强化公司各项环境管理工作
	定期进行关于环境相关员工培训，并制定有相关环境管理制度和设备管理维护管理台账

	5
	建设单位应按照《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2001）（2013年修订）相关规定规范设置危废贮存间库
	项目按规定建有危废暂存间（10m2），位于厂区北侧


4.2审批部门审批决定：
根据陕西省西咸新区秦汉新城行政审批与服务局文件关于咸阳元康屠宰有限公司生猪屠宰线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秦汉审服准[2019]58号）如下：
咸阳元康屠宰有限公司：
你公司《关于报批生猪屠宰线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申请》（以下简称《报告表》）收悉。经审查，批复如下：
1、 项目概况：
   该项目属于改扩建项目。位于秦汉新城正阳办北舍村泾渭大道西侧200米区域，占地面积12942m2，建筑面积8311m2。主要建设内容包括屠宰二车间、待宰圈及配套设施，建成后年屠宰生猪3万头，项目总投资2600万，其中：环保投资5万，占总投资0.19%。
依据2019年1月26日形成的专家组意见，项目全面落实“报告表”提出的各项环境污染防治措施且稳定达标排放的前提下，从环境保护角度分析，我局原则上同意按照“报告表”中所列的地点、性质、规模、环境保护措施进行项目建设。
2、 项目建设期间及运行过程中应重点做好以下工作
（一）项目在设计、施工及运营过程中，必须认真落实“报告表”中所提出的各项污染防治措施，严格执行建设项目环境保护“三同时”制度要求，确保各类污染物稳定达标排放。
（二）强化大气治理措施。项目产生的各类废气均应按照要求处理，特别是恶臭气体，应加强管理，采用相应的处理措施，确保稳定达标排放。
（三）落实废水处理措施。项目产生的废水须经无处处理站处理达标后排放。同时，加强污水处理站的日常管理与维护，确保污水处理站稳定高效运行。
（四）完善噪声污染防治措施。通过合理布局，选用低噪声设备，设备设置室内，并采用基础减振、隔声等措施减少噪声的产生。
（五）加强固体废物管理。项目产生的危险废物，应按照危废管理相关要求，交由有资质的单位处置。其它固体废物应按要求，做到妥善的处置。
三、几点要求
（一）本项目的环保设施必须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使用。项目建成后，需按规定程序实施竣工环境保护验收，验收通过后方可投入正式运营。
（二）该项目为秦汉新城“散乱污”企业升级改造类，环境影响报告表内容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可靠性由环评编制单位和建设单位共同负责。
（三）本批复自下达之日起，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采用的防治污染措施及生态环境保护措施发生重大变动的，需重新报批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
环评批复要求落实情况
	表4-1  市环高批复[2017]38号批文要求执行情况一览表
	序号
	审批意见
	执行情况
	备注

	1
	项目在设计、施工及运营过程中，必须认真落实“报告表”中所提出的各项污染防治措施，严格执行建设项目环境保护“三同时”制度要求，确保各类污染物稳定达标排放
	已做到“三同时”，项目环保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使用。
	符合

	2
	项目产生的各类废气均应按照要求处理，特别是恶臭气体，应加强管理，采用相应的处理措施，确保稳定达标排放。
	待宰圈产生的粪便当天清运至周边果园用于农肥；运输车采用高压水枪冲洗；厂区会定期喷洒除臭剂，同时厂区内已种植净化空气和抗污能力的植物，降低恶臭对周围环境的影响。
	符合

	3
	项目产生的废水须经污水处理站处理达标后排放。同时，加强污水处理站的日常管理与维护，确保污水处理站稳定高效运行。
	生活污水经化粪池处理后与其它废水进入污水处理站处理后贮存于废水暂存池，灌溉周边果园。污水处理站有专人管理与维护。
	符合

	4
	通过合理布局，选用低噪声设备，设备设置室内，并采用基础减振、隔声等措施减少噪声的产生。
	设备都在室内，同时选用的都是低噪声设备，并设有减振座，污水站水泵至于地下，同时设有减振基座。
	符合

	5
	项目产生的危险废物，应按照危废管理相关要求，交由有资质的单位处置。其它固体废物应按要求，做到妥善的处置。
	项目产生的焚烧残渣暂存于危废暂存间，定期交由陕西新天地固体废物综合处置有限公司处置。其它固废均得到合理处置，处置率100%。
	符合






表五 验收监测结论及建议
	5.1 固体废物调查结果
   项目厂区内设置垃圾桶，办公生活垃圾暂存于垃圾桶，由环卫部门清运，污泥和猪粪收集后作为农肥利用（猪粪当日清运），猪毛、猪下脚料和猪肠胃内容物收集在固废暂存处，外售综合利用，焚烧炉产生的焚烧残渣暂存于危废暂存间，定期交由陕西新天地固体废物综合处置有限公司。
5.2  验收结论
综上所述，咸阳元康屠宰有限公司改扩建项目建设过程中落实了环境影响报告表及批复中要求的污染控制措施，污染物排放符合国家和地方相关标准，工程建设对环境的影响较小。项目环境保护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投产使用。环境影响报告表批准后，建设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采用的生产工艺和环保设施等无重大变动。咸阳元康屠宰有限公司改扩建项目建设过程中未造成重大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本项目无违反国家和地方环境保护法律法规情况。本项目符合环境保护验收条件。
5.3要求与建议
（1）加强企业绿化。
（2）猪粪当日清运，其它固废定期进行处理。
    （3）做好危废的收集、暂存、转运和台账工作。












附图：
1、建设项目地理位置图；
2、项目四邻关系图；
3、厂区平面布置图；
4、厂区分区防渗图
5、环境保护目标图；
6、环保设施照片。

附件：
1、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三同时”验收登记表；
2、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表的批复；    
3、危废合同
    4、危废公司资质







[bookmark: _GoBack]










 

image1.png
NS, W\ G «--

I !
G s e-—{Zumm |-> B2

I

[ e

I

B
l o :
SElia

v i
oo POBEAME | ERPOEE g

3

L]

e |

v

RRIE

e G B . -
. N, WA hemmt> 8 Gmmm




